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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6 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章程

一、学校全称：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三、办学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 274 号

四、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职业学校

五、招生计划

2026 年学校分类考试招生总计划数 2100 人，其中普通高中计划数 608 人，

中职计划数 1326 人，革命老区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专项计划数 166 人，具

体计划如下表。

专业名称 学制
面向
普通
高中

面向
中职

退役
军人

革命
老区
建档
立卡

学费

（元

/年）

备注

工程测量技术 3 13 22 5

按照

安徽

省价

格主

管等

相关

部门

核定

标准

执行

环境监测技术 3 13 42 5

矿山智能开采技术 3 13 22 5

矿物加工技术 3 13 22 5

建筑工程技术 3 13 32 5

工程造价 3 13 32 5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3 18 37 5

电气自动化技术 3 18 47 5

工业机器人技术 3 8 7 5

数控技术 3 18 17 5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3 8 17 5

机电设备技术 3 8 27 5

模具设计与制造 3 8 27 5

新能源汽车技术 3 18 37 5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3 8 27 5

机电一体化技术 3 33 82 5

应用化工技术 3 13 42 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 8 17 5

空中乘务 3 13 32 5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 3 73 177 5

计算机应用技术 3 30 65 5

计算机网络技术 3 30 5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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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名 称 学制

面向
普通

高中

面向

中职

退役

军人

革命
老区
专项

计划

学费

（元

/年）

备注

软件技术 3 10 15 5

按照

安徽

省价

格主

管等

相关

部门

核定

标准

执行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3 20 35 5

大数据技术 3 15 40 5

数字媒体技术 3 20 45 5

动漫制作技术 3 19 36 5

物联网应用技术 3 8 7 5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3 8 7 5

大数据与会计 3 19 38 3

电子商务 3 19 38 3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3 14 33 3

现代物流管理 3 14 33 3

市场营销 3 14 33 3

烹饪工艺与营养 3 19 43 3

广告艺术设计 3 19 38 3

备注：最终招生专业及计划以教育厅下达为准。

六、志愿填报办法及时间

已报名参加安徽省 2026 年分类考试招生且文化素质测试达到安

徽省合格线的考生，于 2026 年 3 月 14 日 10:00 至 3月 17 日 17:00，

考生使用个人身份信息登录 gkbm.ahzsks.cn 填报志愿。志愿填报流

程详见省考试院网站（www.ahzsks.cn）公告栏或省考试院微信公众

号。

普通高中生毕业生报考我校的考生均可填报3个专业志愿和1个

专业服从志愿。

中职毕业生报考我校的考生均可填报3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

从志愿，遵循“同一类别专业可兼报，不同类别专业不可兼报”的原

则。

七、入学测试办法

分类考试招生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文

化素质测试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文化素质测试合格者，中

职学校、中等技工学校毕业生参加我校组织的职业技能考试；其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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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加我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

（一）测试内容与方式

1.文化素质测试

所有考生（符合免文化素质测试的考生，可自行决定是否参加）

均须参加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文化素质测试

内容参照《安徽省普通高校分类考试招生和对口招生文化素质测试考

试纲要》执行，测试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内容，采取合卷笔试

的方式进行考试。

2.职业适应性测试（除中职毕业生以外的其他考生参加）

职业适应性测试主要考查考生未来从事生产、建设、服务、管理

等一线工作所必备的基本职业素质，包括自我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信息处理能力、推理分析能力、数字应用能力等总分 300 分，测

试时间 60分钟。

3.职业技能测试（中职毕业生参加）

主要考核考生综合专业能力和岗位技能、通用技术等，包括专业

能力测试和技术技能测试。测试内容包括：本专业相关知识、专业技

能和学习能力等。总分 300 分，测试时间 60分钟。

我院校测采用线下机试方式测试，具体测试方式、要求、内容、

大纲等见我院招生网。

报考各专业须参加的职业技能测试类型见下表。

考试科目 考试对象 考试形式

职业技能测试一 财经管理大类，报考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财务

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专业的

中职毕业生

线下机试

职业技能测试二 电子信息大类，报考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

技术、数字媒体技术、软件技术、动漫制作技术、

广告艺术设计、大数据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

业的中职毕业生

职业技能测试三 装备制造大类，报考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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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工

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中职毕业生

职业技能测试四 加工制造大类，报考数控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模具设计与制造、机电设备技术、智能制造装备技

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的

中职毕业生

职业技能测试五 土木水利大类，报考工程测量技术、建筑工程技术、

工程造价、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的中职毕业生

职业技能测试六 资源环境大类，报考矿山智能开采技术、矿物加工

技术、环境监测技术、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中职毕

业生

职业技能测试七 交通运输大类，报考高速铁路客运服务、空中乘务

专业的中职毕业生

职业技能测试八 旅游大类，报考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中职毕业生

(二)测试时间与地点

测试类别 测试时间 测试地点

文化素质测试
2026 年 3 月 8 日

上午 9:00—11:30

省统考：考点设在各市、县

（区），考场信息见文化素质

测试准考证。

职业适应性测试

2026 年 3 月 27 日

第一场 9:00—10:00

第二场 10:30—11:30

第三场 14:30—15:30

第四场 16:00—17:00

校考：考点设在安徽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天井湖校区。测试办

法和纪律规定等，具体要求以

准考证上说明为准。

职业技能测试

2026 年 3 月 28 日

第一场 9:00—10:00

第二场 10:30—11:30

第三场 14:30—15:30

第四场 16:00—17:00

职业技能测试

2026 年 3 月 29 日

第一场 9:00—10:00

第二场 10:30—11:30

第三场 14:30—15:30

第四场 16:00—17:00

校考：考点设在安徽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天井湖校区。测试办

法和纪律规定等，具体要求以

准考证上说明为准。

职业技能测试

2026 年 3 月 30 日

第一场 9:00—10:00

第二场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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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 14:30—15:30

第四场 16:00—17:00

备注：1.考试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2. 填报革命老区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专项计划校测时间为 3月 27 日和 3月 28 日。3.不同测试类型不可

以跨类型填报专业。

（三）校考缴费与准考证领取

1.我校按照安徽省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向考生收取测

试费 60元/生（缴费后未参加测试，费用不退）。缴纳方法见我校官

网首页。

2.参加文化素质测试的考生，在省考试院规定的时间登录

gkbm.ahzsks.cn 自行打印文化素质测试准考证，具体安排和操作办

法请关注省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3.参加我院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的考生，在规定时间

登录我院网站首页 www.ahip.cn 自行下载或打印校测准考证，具体安

排和操作办法请关注我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四）成绩公布及复核办法

1.文化素质测试成绩

由省考试院统一发布，具体查询办法请关注省考试院网站及微信

公众号。

2.学校测试成绩

（1）成绩查询：4 月 4日登录我院网站首页 www.ahip.cn 查询。

（2）成绩复核：如复核成绩请于 4 月 5 日 12:00 之前致电安徽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电话：0562-2864228，限查漏改、漏统、

错统，宽严不查。4 月 5 日 17：00 之前，教务处电话反馈，逾期不

再受理。

（五）入学测试成绩

文化素质测试合格的考生，依据考生入学测试成绩进行录取。



6

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考生入学测试成绩：文化素质测试成

绩*30%+职业适应性测试（职业技能考试）成绩*70%。

八、录取办法

（一）录取规则

1.预录取规则

预录取遵循“志愿优先”原则，即根据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按

照考生入学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若第一专业志愿无法满

足，则根据第二专业志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依此类推，进行后

续专业志愿录取。当考生所填报的专业志愿均无法满足时，若填报专

业服从志愿，则由学校调剂到有空余计划的专业。若未填报专业服从

志愿，则不予录取。专业调剂时只能在相同测试模块中的专业之间进

行调剂。录取时，若考生入学测试成绩相同，则依次按照文化素质测

试、职业适应性测试（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

2.递补预录取规则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6 年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工

作的通知》（皖教秘职成〔2026〕1号），按分类考试招生总计划的 120%

确定预录取考生名单；预录取结束后，针对入学测试成绩有效且未被

预录取的考生，按不超过分类考试招生总计划的 30%确定递补录取考

生名单,并在学校网站公示。确认录取结束后会进行递补录取，递补

录取遵循与预录取相同的录取规则。

3.专项计划录取办法

革命老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专项计划。革命老区专项计划单

设批次、单列计划、单独录取，遵循志愿优先、专业优先，做到应录

尽录。未填报专项计划院校志愿的，不得纳入专项计划录取。

4.技能拔尖人才录取办法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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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教学〔201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高

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2021〕36 号）等文件精神，

对于文化素质测试合格且符合下列条件的考生，报考相关对口高职

（专科）专业的，经省教育厅核实资格，招生院校审核，并在教育部

阳光高考平台公示后，可免予职业技能考试并以录取。

(1)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及以上奖项，世界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奖项的考生；

(2)获得世界校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职组）一等奖的考生；

(3)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获得县级及以上

劳动模范或先进个人称号的在职在岗中职学校毕业生。

符合条件的考生填写《免试申请表》，并附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

印件（获奖证书、高级工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获劳动模范或先进个

人称号文件材料等），于 3月 26 日前提交纸质材料至安徽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招生就业处用于资格审核。具体流程请登陆我校招生网（网址：

http://www.ahip.cn/zsc/main.htm）。

（二）计划调整原则

录取过程中，在不突破招生总计划和确保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结

合学校办学条件、生源报考情况，可以对专业间计划或面向普通高中

毕业生、面向中职毕业生间计划作相应调整。

（三）录取确认

1.学校预录取：2026 年 4 月 6 日前，我校招生信息网公示预录

取考生信息以及递补录取考生信息。

2.考生录取确认：预录取考生须在 2026 年 4 月 11 日 10:00-13

日 17:00 登录网站 gkbm.ahzsks.cn 进行录取确认。

3.递补录取确认：录取确认结束后，省考试院汇总并统一公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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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计划且接受递补录取考生院校信息，递补预录取名单中的考生须

在2026年 4月 15日 10:00-16日 17:00登录网站gkbm.ahzsks.cn进

行递补录取确认。（注意：已取得预录取资格并主动放弃确认录取的

考生不得参加递补录取；已被我校或其它学校预录取的考生，不论其

是否确认录取，都无法参加递补录取确认）

考生只能选择一所院校确认录取，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更改。

确认录取的考生不得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已被预录取（含

递补预录取）但在规定时间内未进行网上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

格。放弃录取资格和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九、相关事宜

（一）奖贷助补免政策：与普通高考学生享同等奖贷助补免政策。

（二）身体健康状况要求：应符合教育部和原卫生部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求。

（三）学费标准：按照安徽省价格主管等相关部门核定标准执行。

（四）学籍管理：学生按规定时间办理入学手续后，按照《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学校相关规定注册学籍。

（五）毕业证书：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内

容，符合毕业条件，学校进行学历电子注册并颁发普通全日制专科毕

业证书。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十、其他须知：

（一）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是我校相关招生考试、录取

信息发布的唯一渠道，请广大考生主动及时关注，考生因个人未及时

关注相关信息造成后果的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分类考试招生期间，我校可能通过短信平台发布提示，请

确保报名填报的手机畅通。

（三）在报名、考试中违规的考生及有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



9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处理；涉嫌违法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本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有偿招

生，坚决杜绝本校教职工参与任何中介机构或辅导机构教学、讲座等

活动。本校将依法追究以学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培训等活动的

中介机构或个人的责任。学校举报电话：0562-2876718，省考试院举

报电话：0551-63619961，举报邮箱：jiancha@ahedu.gov.cn。

（五）考生一经报考我校相关专业，即视为已知晓并自愿遵守我

校招生章程相关规定。

（六）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负责

解释。

十一、联系方式：

（一）咨询电话：0562-2872767、2866257

（二）学校网址：www.ahip.cn。

mailto:jiancha@ahedu.gov.cn。

